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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審理的方式 

 
絕大部分的仲裁案件採用開庭審理的形式。《仲裁法》第三十九條規定：“仲裁應當開庭

進行。當事人協定不開庭的，仲裁庭可以根據仲裁申請書、答辯書以及其他材料作出裁

決”。這就是說除了開庭審理外。還有當事人協定不開庭審理方式，即習慣上所稱的書

面審理。 
 
開庭審理是指在當事人和其他仲裁參與人的參加下，由仲裁庭主持，對案件進行審理的

活動。開庭審理是仲裁活動的實質階段，有利於當事人充分陳述意見，有利於查明案情，

公正仲裁。但有時案情比較簡單，對事實爭議不大，或考慮到其他因素，如當事人不在

仲裁機構所在地，來往不方便，並且書面材料已很充分等等，當事人雙方可以協議進行

書面審理。仲裁庭根據當事人的申請，可以依據仲裁申請書、答辯書及當事人提供的其

他書面材料直接進行裁決。在仲裁中，開庭審理相對於書面審理來說，較為普遍，只要

沒有相反的協議，仲裁庭都應當進行開庭審理，以便通過雙方當事人在庭上對出示的證

據進行質證並陳述各自的觀點進行辯論，使仲裁庭對案情更加明瞭，做出公正合理的裁

決。在書面審理的情況下，仲裁庭會給雙方當事人充分的機會交換材料，進行書面辯論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